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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重整计划（草案）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

一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

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奥园美谷”或“公司”）

目前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陷入经营和财务危机，

如果奥园美谷进行破产清算，现有资产在清偿各类债权后已无剩余财

产向出资人分配，出资人权益将为零。为挽救奥园美谷，避免其破产

清算，出资人和债权人需共同做出努力，共同分担公司重整重生的成

本，因此需要对奥园美谷出资人的权益进行调整。

二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，重

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，应当设出资人组，对该事项

进行表决。

奥园美谷出资人组由截至出资人组会议之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

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证登深圳分公

司”）登记在册的奥园美谷全体股东组成，除《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重整计划草案”）另有规定

外，上述股东在出资人组会议之股权登记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

实施完毕前，由于交易或非交易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，出资

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/或承继方。

三、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内容

重整计划草案以奥园美谷 762,979,719 股总股本为基数，按每 10
股转增 13.4278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，共计转增

1,024,512,974 股。转增后，奥园美谷总股本将增至 1,787,492,693 股

（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

量为准），上述转增股票按照如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安排：

（一）对现任控股股东、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权益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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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
转增股票中，对应向现任控股股东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、

前任控股股东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合力万通

信息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段亚娟（以下简称“现任控股股东、前

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”）分配的 334,098,698 股股票，按照如

下方式调整：

1.其中 24,881,142 股股票，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，根据重整计

划普通债权清偿方案关于以股抵债部分的规定，用于向关联担保债务

的债权人实施以股抵债清偿，不向现任控股股东、前任控股股东及其

一致行动人分配。现任控股股东、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《奥

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重整方案”）

披露之日（即 2025 年 10 月 11 日）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

毕前，由于交易或非交易原因导致其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，预重整方

案及重整计划草案规定的该项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效力及于其股

票的受让方及/或承继方；

2.剩余 309,217,556 股股票，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、通过以股抵

债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。

（二）对其他出资人的权益调整

转增股票中，对应向除现任控股股东、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

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分配的 690,414,276 股股票，按照如下方式调

整：

1.其中 51,416,829 股股票，将在后续重整计划生效后的执行过程

中，以届时选定的股权登记日收盘后公司股东登记情况，按其他股东

各自持有公司股票数量的相对比例分配该等股票，若出现分配股票数

量非整数的情形，则对该等股票数量按照“退一法”取整数处理，即

舍去股票数量小数点后的数字，按整数确定可分配的股票数量；

2.剩余 638,997,447 股股票，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、通过以股抵

债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。

四、重整投资人引入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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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前述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内容，转增股票中有 861,696,863 股

用于引入重整产业投资人湖北九州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九州产投公司”）、天津信美通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信美通成”）及多家财务投资人。其中，为妥善处

理和解决关联担保事项，重整投资人认购股票中，部分股票将根据重

整计划普通债权清偿方案关于以股抵债部分的规定，用于向关联担保

债务的债权人实施以股抵债清偿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序

号

重整投

资人名

称

认购股份数量

（股）

其中，专项用

于解决关联担

保事项的股份

数量（股）

每股单

价

（元/股）

投资金额

（元）

1
九州产

投公司
435,930,312 75,930,312 1.62 706,207,105.44

2
信美通

成
121,091,754 21,091,754 1.62 196,168,641.48

3
财务投

资人
304,674,797 51,674,797 2.08 633,723,577.76

合计 861,696,863 148,696,863 - 1,536,099,324.68

注：上表所载财务投资人共 6家，包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

限公司（代“外贸信托-玄武 3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）、深圳市吉

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代“吉富启瑞天泽 9号私募证券

投资基金”）、北京燕园铭丰医疗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

创厚沣信企业发展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湖北汉江产业投资有限公

司、襄阳市樊城区城市运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。

前述重整投资人认购价格均不低于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 号

——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》（以下简称《监管指引》）规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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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五十，符合《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

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（以下简称《座谈会纪要》）、《监管指引》

的相关规定。

根据《座谈会纪要》《监管指引》以及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，自

上述转增股份分别登记至重整投资人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

内，九州产投公司、信美通成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、减持（包括集合

竞价、大宗交易等各种方式）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该等股份；

自上述转增股份分别登记至重整投资人指定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

内，财务投资人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、减持（包括集合竞价、大宗交

易等各种方式）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该等股份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重整投资人提供其认购的部分股票用于解决关联

担保事项，系其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条件之一。重整投资人为认购上

述专项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的股票所支出的成本，系其参与本次重

整投资总体成本的一部分。因此，重整投资人认购转增股票的每股实

际成本=投资金额/（认购股份数量—专项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的股

份数量）。重整投资人提供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的转增股票后，不

得再向奥园美谷进行追偿。专项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的股份在向关

联担保债务的债权人进行清偿时，重整投资人应当提供及时且必要的

配合。

五、除权（息）处理原则

按照上述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后，为反映出资人权益调整事

项对奥园美谷股票价值的影响，需结合重整计划的实际情况，可能对

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进行调

整。即如果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格

高于转增股份的平均价格，公司股票将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

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调整开盘参考价；如果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

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格低于或等于转增股份的平均价格，本

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

需调整。具体以公司后续公告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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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（2023 年修订）》第 4.4.2 条的规定：

“除权（息）参考价计算公式为：除权（息）参考价＝〔（前收盘价

-现金红利）+配股价格×股份变动比例〕÷（1+股份变动比例）。证

券发行人认为有必要调整上述计算公式时，可以向本所提出调整申请

并说明理由。经本所同意的，证券发行人应当向市场公布该次除权

（息）适用的除权（息）参考价计算公式。”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——破产重整等事项（2025 年修订）》第

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：“上市公司拟调整除权（息）参考价格计算公

式的，应当结合重整投资人支付对价、转增股份、债务清偿等情况，

明确说明调整理由和规则依据，并聘请财务顾问就调整的合规性、合

理性及除权（息）参考价格计算结果的适当性发表明确意见。权益调

整方案约定的转增股份价格高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，可以不对上市

公司股票作除权（息）处理。”

公司已聘请财务顾问对本次重整中拟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

权（息）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论证，财务顾问将结合公司重整计

划的实际情况对除权（息）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调整，并最终以

财务顾问出具的专项意见为准。

后续若上述拟调整的除权（息）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或相关计算

参数因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或根据监管规则要求需要另行调整的，公

司将按照前述要求进行调整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六、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效果

按照上述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执行完毕后，奥园美谷原有出资人

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绝对数量不会因本次重整而减少，同时为保护中小

股东的利益，向中小股东进行了相应数量的分配。在重整完成后，随

着债务危机、经营困境的化解以及重整投资人的引入，奥园美谷的基

本面预计将得到改善，逐步恢复并将进一步增强持续经营和盈利能

力。在此基础上，全体出资人所持有的奥园美谷股票预计存在进一步

增值的空间，有利于保护广大出资人的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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